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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案件告知函》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收到

原公司实际控制人练卫飞先生送达的《案件告知函》。 

一、告知函内容如下： 

“本人于 2016年 6月 13 日收到相关方转达的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

案件通知书》及《执行申请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案件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人：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练卫飞、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 

    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练卫飞提供借款 2500 万元，被申请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

公司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00 万股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后因被申请人未能按借款合同约定按时履行还款义务，申请人按合同约定要

求江苏省江阴市公证处出具强制执行证书并据此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人执行请求： 

    （一）要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 2500 万元，并承担自 2015 年 8

月 11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22.4%计算的预期利息（扣除已付部分

利息 2042748.11 元）； 

（二）要求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为实现债券所发生的费用 74 万元； 

（三）申请人对被申请人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质押的深圳市零七股份

有限公司 400 万股无限售股股票以折价、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四）要求被申请人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权利息。” 

二、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案件若经法院强制执行则公司股东广州博融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将发生变动。 

   三、 公司将积极跟进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6 月 13日 




